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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十
一
年
一
月
至
三
月
中
共
打
壓
我
國
外
交
及N

G
Os

活
動
事
例 

一
、 
否
定
我
國
家
主
權
、
矮
化
我
國
際
地
位
： 

（
一
） 
我
國
在
紐
西
蘭
之
僑
民
持
紐
西
蘭
護
照
前
往
中
共
駐
奧
克
蘭
總
領
事
館
申
辦
簽
證
，
遭
中
共
人
員
以
護
照
上
之
出
生
地

為
「Ta

i
p
e
i
,
 
T
a
i
w
a
n

」
為
由
，
拒
絕
收
件
，
並
表
示
渠
等
只
收
取
出
生
地
為
「T

a
i
p
e
i

」 

或
「T

a
i
w
a
n

」
之
護
照
，
若

出
生
地
為
「Ta

i
p
e
i
,
 
T
a
i
w
a
n

」，
則
須
赴
香
港
辦
理
。 

（
二
） 

中
共
使
館
商
務
一
秘
及
駐
（
波
蘭
）
格
旦
斯
克
代
總
領
事
於
二
月
七
日
波
蘭
「
海
濱
月
刊
」(

C
o
a
s
t
a
l
 
T
i
m
e
s
)

主
辦

的
商
務
研
討
會
中
，
就
該
月
刊
一
月
號
刊
登
台
灣
廠
商
廣
告
且
刊
印
我
國
旗
乙
事
，
向
該
刊
物
提
出
抗
議
。 

（
三
） 

中
共
在
聯
合
國
非
政
府
組
織
委
員
會
中
指
出
，Fr

e
e
d
o
m
 
H
o
u
s
e

每
年
發
表
之 “ F

r
e
e
d
o
m
 
i
n
 
t
h
e
 
W
o
r
l
d
:
 
T
h
e
 
A
n
n
u
a
l
 

S
u
r
v
e
y
 
o
f
 
P
o
l
i
t
i
c
a
l
 
R
i
g
h
t
s
 
a
n
d
 
C
i
v
i
l
 
L
i
b
e
r
t
i
e
s

”

將
我
國
列
入
該
報
告
之
「
國
家
與
領
土
」
部
分
，
有
違
「
一

個
中
國
原
則
」。 

（
四
） 

據
星
島
日
報
元
月
十
四
日
報
導
，
中
共
駐
墨
爾
本
新
任
總
領
事
田
俊
亭
元
月
十
一
日
晚
間
首
度
在
總
領
館
邀
宴
華
文
傳

媒
代
表
，
並
於
宴
中
表
示
，「
華
文
媒
體
在
澳
洲
註
冊
，
應
遵
循
澳
洲
對
中
國
的
政
策
，
堅
持
一
個
中
國
的
立
場
。
」 

（
五
） 

中
共
駐
越
南
大
使
館
人
員
於
元
月
廿
三
日
前
往
越
南
外
交
部
，
就
我
外
館
名
稱
擬
由
「
台
北
」
經
濟
文
化
辦
事
處
改
為

「
台
灣
」
經
濟
文
化
代
表
處
及
護
照
封
面
加
註
「
台
灣
」
字
樣
表
達
抗
議
。
渠
等
認
為
，
此
係
製
造
「
兩
個
中
國
」
及
「
台

灣
獨
立
」。 

（
六
） 

據
媒
體
報
導
，
中
共
駐
奈
及
利
亞
大
使
梁
銀
柱
三
月
八
日
拜
會
奈
國
外
交
部
副
部
長C

h
i
e
f
 
D
u
b
e
m
 
O
n
y
i
a

，
對
我
駐

處
名
稱T

h
e
 
T
r
a
d
e
 
M
i
s
s
i
o
n
 
o
f
 
t
h
e
 
R
.
O
.
C
 
(
T
a
i
w
a
n
)

表
示
不
滿
，
中
共
認
為
「
台
灣
並
非
主
權
國
家
」，
我
駐
處
不

宜
使
用
「
台
灣
」
字
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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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七
） 

三
月
八
日
揭
幕
之
法
國
杜
維
第
四
屆
亞
洲
影
展
，
由
於
影
展
主
辦
單
位
接
受
中
華
民
國
影
片
參
展
，
並
在
影
展
大
門
懸

掛
我
國
國
旗
，
受
到
中
共
大
使
館
的
強
烈
抗
議
。
影
展
主
辦
單
位
拒
絕
政
治
干
預
，
中
共
因
而
憤
而
退
出
影
展
。 

（
八
） 
中
共
全
國
政
協
副
主
席
暨
中
華
海
外
聯
誼
會
會
長
王
兆
國
一
月
十
二
日
至
十
九
日
訪
問
巴
西
時
，
曾
促
使
巴
副
總
統

M
a
c
i
e
l

發
表
支
持
一
個
中
國
立
場
、
贊
成
中
共
實
施
一
國
兩
制
、
明
確
反
對
台
灣
重
返
聯
合
國
等
公
開
談
話
。 

二
、 

破
壞
我
與
邦
交
國
關
係
：
薩
爾
瓦
多
馬
蒂
黨
黨
鞭
安
達
爾
（S

c
h
a
f
i
k
 
J
o
r
g
e
 
H
a
n
d
a
l

）
於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至
七
日
率
團

赴
古
巴
首
都
哈
瓦
那
參
加
第
十
屆
聖
保
羅
論
壇
會
議
，
期
間
，
渠
等
與
中
共
人
員
及
古
巴
卡
斯
楚
達
成
下
列
協
議
：（
１
）
薩

國
二
０
０
三
及
二
０
０
四
年
舉
行
國
會
、
鄉
鎮
市
長
及
總
統
大
選
期
間
，
古
巴
及
中
共
將
全
力
支
持
馬
蒂
黨
參
選
，
並
派
遣
政

治
顧
問
前
往
協
助
觀
察
選
情
。（
２
）
中
共
將
捐
贈
製
作
標
語
廣
告
之
紅
色
及
黑
色
布
匹
五
千
碼
、
廣
播
器
一
千
具
及
現
金
約

兩
百
萬
美
元
，
部
分
現
金
自
二
０
０
二
年
三
月
起
將
由
中
共
駐
墨
西
哥
大
使
館
轉
交
。 

三
、 

干
預
我
與
無
邦
交
國
之
實
質
交
流
：
我
於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間
邀
請
厄
瓜
多
工
商
部
派
員
參
加
我
國
合
會
訂
於
九
十
一
年
元
月
九

日
至
廿
三
日
舉
辦
之
「
科
技
產
業
政
策
與
管
理
研
習
班
」。
厄
方
原
擬
派
主
管
工
業
化
次
長I

n
g
.
 
E
d
u
a
r
d
o
 
J
u
r
a
d
o
 
B
e
j
a
r

參
加
，
惟
因
中
共
駐
厄
瓜
多
大
使
館
向
厄
國
外
交
部
及
工
商
部
施
壓
，
致
Ｂ
次
長
無
法
成
行
。 

四
、 

打
壓
我
參
與
國
際
組
織
與
活
動
：
我
政
府
首
度
於
九
十
年
底
以
透
過
Ｗ
Ｈ
Ｏ
執
行
委
員
會
之
方
式
推
動
我
參
與
Ｗ
Ｈ
Ｏ
案
。
塞

內
加
爾
、
格
瑞
那
達
、
尼
加
拉
瓜
、
瓜
地
馬
拉
及
查
德
五
國
政
府
於
九
十
年
十
一
月
十
四
日
至
十
六
日
分
別
致
函
Ｗ
Ｈ
Ｏ
幹
事

長
布
琅
蘭
（Gr

o
 
H
a
r
l
e
m
 
B
r
u
n
d
t
l
a
n
d

），
要
求
將
「
邀
請
中
華
民
國
（
台
灣
）
以
觀
察
員
身
份
參
加
世
界
衛
生
大
會
」
之
提

案
列
入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第
五
十
五
屆
世
界
衛
生
大
會
討
論
，
並
盼
Ｗ
Ｈ
Ｏ
執
委
會
能
將
該
提
案
列
入
Ｗ
Ｈ
Ａ
之
臨
時
議
程
。
由

於
中
共
動
員
親
中
共
國
家
強
力
阻
撓
，
Ｗ
Ｈ
Ｏ
執
委
會
元
月
十
四
日
將
我
案
付
諸
表
決
後
，
決
議
不
將
該
提
案
列
入
該
次
執
委

會
之
討
論
項
目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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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 
阻
撓
我
高
層
首
長
出
訪
： 

（
一
） 
三
月
中
旬
，
呂
副
總
統
應
國
際
自
由
聯
盟
之
邀
赴
匈
牙
利
布
達
佩
斯
參
加
國
際
自
由
聯
盟
第
五
十
一
屆
大
會
，
先
於
三
月

十
八
日
過
境
義
大
利
首
都
羅
馬
，
中
共
駐
義
大
利
使
館
為
此
曾
多
次
以
口
頭
方
式
向
義
大
利
外
交
部
提
出
抗
議
。
另
中
共

並
向
匈
牙
利
提
出
強
烈
抗
議
。
消
息
來
源
指
出
，
中
共
外
交
部
召
喚
匈
牙
利
駐
中
國
大
使M

i
h
a
l
y
 
B
a
y
e
r

，
表
達
北
京
對

呂
副
總
統
訪
匈
的
不
滿
。
此
外
，
根
據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、
二
十
三
日
之
匈
牙
利
媒
體N

e
p
s
z
a
b
a
d
s
a
g

及
官
方
通
訊
社
Ｍ

Ｔ
Ｉ
出
版
之D

a
i
l
y
 
B
u
l
l
e
t
i
n
e

，
中
共
為
示
抗
議
，
決
定
中
止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在
布
達
佩
斯
舉
行
之
匈
「
中
」
第
十
一

屆
經
濟
、
商
業
、
科
技
合
作
會
議
。
據
匈
外
交
部
發
言
人
稱
，
該
雙
邊
諮
詢
會
議
已
如
期
舉
行
完
畢
，
但
中
共
方
面
拒
絕

簽
署
議
定
書
。 

（
二
） 

針
對
國
防
部
長
湯
耀
明
於
三
月
初
前
往
美
國
參
加
「
美
台
防
衛
高
峰
會
」
乙
事
，
中
共
外
交
部
除
了
向
美
方
表
示
「
強
烈

不
滿
和
堅
決
反
對
」
並
要
求
美
方
取
消
會
議
外
，
更
召
見
了
美
國
駐
北
京
大
使
雷
德
，
向
美
方
表
達
嚴
重
抗
議
。 

六
、 

拉
攏
、
滲
透
、
分
化
友
我
僑
社
並
阻
撓
我
僑
務
工
作
之
推
行
： 

（
一
） 

中
共
駐
澳
洲
領
館
人
士
致
電
澳
洲
日
報
社
要
求
該
報
勿
刊
登
我
僑
團
於
二
月
廿
三
日
舉
行
「
雪
梨
大
會
師
」
之
廣
告
，

遭
婉
拒
後
竟
稱
，
願
付
同
樣
或
加
倍
之
費
用
，
請
該
報
勿
予
刊
登
。 

（
二
） 

中
共
駐
泰
國
大
使
館
官
員
與
當
地
僑
團
接
觸
時
，
均
要
求
會
場
上
不
得
放
置
中
華
民
國
國
旗
，
另
華
文
世
界
日
報
刊
載

有
關
台
灣
之
正
面
報
導
時
，
亦
遭
其
口
頭
警
告
，
以
致
部
分
友
我
僑
界
人
士
雖
已
口
頭
答
應
訪
問
台
灣
，
卻
遲
遲
未
見
其
行

動
。 

（
三
） 

據
世
界
日
報
二
月
五
日
報
導
，
中
共
駐
休
士
頓
總
領
事
張
春
祥
妄
稱
，
渠
為
官
，
我
駐
美
處
人
員
為
民
，
官
民
不
能
平

起
平
坐
，
邁
阿
密
之
電
視
台
同
時
邀
請
渠
與
我
駐
邁
阿
密
陳
故
處
長
明
德
出
席
一
場
座
談
會
，
渠
向
主
辦
單
位
揚
言
，
倘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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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視
台
邀
請
陳
處
長
，
渠
將
拒
絕
參
加
。 

七
、 
阻
撓
我
參
與
非
政
府
國
際
組
織
：
二
月
中
旬
起
程
前
往
非
洲
賴
索
托
義
診
之
路
竹
會
醫
療
團
在
抵
達
當
地
後
，
由
於
中
共
向
賴

國
外
交
部
長
施
壓
，
使
得
賴
國
衛
生
部
長
不
同
意
我
國
醫
療
團
在
當
地
義
診
，
為
了
避
免
醫
療
資
源
浪
費
，
路
竹
會
爰
轉
往
史

瓦
濟
蘭
義
診
。 


